
智行理财网
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获取的收益属于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获取的收益属于什么科目）

上次为大家
分享了未分配利润转增
资本如何交税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资本公积
转增资本如何交税以及与其相关的一些特殊规定。

案例

2019年，甲和乙一起投资成立了A有限公司，甲投资了100万，乙投资了300万，
按照两人的实际投资金额确认持股
比例，甲持股25%，乙持股75%。由于市场行情不错，公司业绩蒸蒸日上，A公司
需要资金快速扩张，抢占市场。

因此，2020年丙决定投资1000万入股
，三人协商约定，为了不过分稀释原股
东的股权
和决策权，丙投资的1000万中仅100万计入股本，其余900万计入资本公积，甲、
乙、丙三人的持股比例分别为20%、60%和20%，乙仍然是大股东，主要负责公司
的运营和决策。

2021年，A公司决定使用900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，那么甲、乙、丙三人是否需要
交税呢，以及如何交税呢？

根据国税发〔2010〕54号文，
加强企业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管理，对以未分配利润、盈余公积
和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
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的，要按照“利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”项目，依据现行政策规
定计征个人所得税。

文件规定很明确，
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
转增资本和股本的，应
当按照股息红利所得缴纳20%的个税，
本案例中的A公司的资本公积不是上市发
行股票
形成的，而且股权溢价形成的，应当缴纳个税，但甲、乙、丙三人都需要交吗？

对于甲、乙来说，缴纳个税可以理解，毕竟增加了两人的股权计税基础，以后转让
股权时，可以按照转增股本
后的实收资本确定计税基础，因此，考虑到公平原则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这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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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需要在前期转增时进行缴纳，否则存在漏税的情况。

但是对于丙来说，这部分股本本来就是丙出资的，现在换了个科目，一分钱没拿到
，还要倒贴20%的个税，很亏呀！因此，在实务中，对于丙这样实际投钱的新股东
，是免征个税的。

特殊规定

另外，给大家分享一些有关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的特殊规定，实际遇到时，可以用上
。

1.国税发〔1997〕198号：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
不属于股息、红利
性质的分配，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，不作为个人所得，不征收个人所得税。

国税发〔1997〕198号中所表述的“资本公积金”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 发行收
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。将此转增股本由个人取得的数额，不作为应税所得征收个
人所得税。而与此不相符合的其他资本公积金分配个人所得部分，应当依法征收个
人所得税。

2.财税〔2015〕116号：自2016年1月1日起，
全国范围内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以未分配利润、盈余公积、资本公积向个人股东转
增股本时，个人股东一次缴纳个人所得税确有困难的，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分
期缴税计划，在不超过5个公
历年度内（含）分期缴纳，并将有关资料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。

欢迎大家点赞、转发和评论！

关注我哦！为您带来更多税务知识！[比心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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